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船 舶 技 术 法 规
MSA 2026 年 第 9 号 公告

内河小型船舶技术规则

2026 年修改通报

2026 年 6 月 16 日发 202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发布



1

目 录

第 1 章 总则 ...................................................................................................................................1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

第 4 节 船名、船籍港标识....................................................................................................... 2

第 2 章 船体 .................................................................................................................................3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

第 2 节 钢质和铝合金船体....................................................................................................... 4

第 6 节 甲板骨架和支柱......................................................................................................... 4

第 3 章 轮机 ...................................................................................................................................5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

第 6 节 操舵装置...................................................................................................................... 5

第 4 章 电气 .................................................................................................................................6

第 13 节 纯电池动力电力推进船舶的补充规定................................................................... 6

第 5 章 消防 .................................................................................................................................7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

第 3 节 消防设备...................................................................................................................... 7

第 4 节 应用磷酸铁锂电池船舶的补充规定........................................................................7

第 6 章 载重线、完整稳性和操纵性.........................................................................................8

第 1 节 载重线.......................................................................................................................... 8



2

第 2 节 完整稳性........................................................................................................................ 8

第 3 节 操纵性........................................................................................................................15

第 7 章 船舶设备 ........................................................................................................................16

第 4 节 救生设备....................................................................................................................16

第 5 节 无线电通信设备.......................................................................................................17

第 8 节 船舶智能监控系统...................................................................................................17

第 8 章 防污染 ............................................................................................................................ 19

第 2 节 防止油类污染........................................................................................................... 19

第 9 章 乘客定额和舱室设备 ...................................................................................................20

第 1 节 一般规定....................................................................................................................20

第 2 节 乘客舱室的设置.......................................................................................................20

第 3 节 乘客定额....................................................................................................................21

第 4 节 载客处所、观光区域和卫生处所......................................................................... 22

第 10 章 特殊船舶补充规定.....................................................................................................24

第 1 节 帆船............................................................................................................................ 24

第 2 节 空气动力船............................................................................................................... 24

第 3 节 全垫升气囊浮体气垫船............................................................................................ 25

第 11 章 纤维增强塑料船船体结构.......................................................................................... 26

第 1 节 一般规定....................................................................................................................26



3

附录 1 重要产品持证目录 ......................................................................................................27



1

第 1 章 总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3 施行与应用

原 1.1.3.9（3）~（4）改为：

“1.1.3.9 （3）~（4）
（3）载运闪点不大于 60℃油类的油船应符合本规则第 6 章的规定，以及本局《内河船

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的规定；

（4）载运包装危险货物船舶应符合本规则第 6 章的规定，以及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的规定。”

原 1.1.3.10 改为：

“1.1.3.10 高速船应符合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10 篇的规定，当高速船为下列船舶时可仅符合本规则要求：

（1）帆船；

（2）空气动力船；

（3）气囊浮体气垫船；

（4）水陆两栖船。”

1.2.2 船型定义

新增 1.2.2.18 如下：

“1.2.2.18 敞开艇：系指不具有从首至尾风雨密的露天连续甲板的船舶。”

1.2.3 船舶要素

原 1.2.3.7 改为：

“1.2.3.7 型深 D（m）：系指在船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

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下表面）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

船舶为上表面）或舷侧板顶端（敞开艇）的垂直距离。对甲板转角为圆弧形的船舶，应量至

干舷甲板下表面的延伸线与外板内表面延伸线的交点（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

舶为干舷甲板上表面的延伸线与外板外表面延伸线的交点）。方龙骨等突出物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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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第4节如下：

“第 4 节 船名、船籍港标识

1.4.1 一般要求

1.4.1.1 船舶应在规定位置标识与其船舶登记证书记载一致的船名、船籍港。

1.4.1.2 船舶应在船首两舷、船尾及两舷载重线位置标识船名，其中船尾船名应尽可能

居中标识并在船名下方标识船籍港，船首和船尾的船名、船籍港汉字下方应标识汉语拼音。

受船型或者尺寸限制不能按上述位置标识的船舶，应在船上显著位置通过设置标志牌等

方式标识船名和船籍港，或在驾驶室上层建筑顶部设置灯箱标识船名和船籍港。标志牌、灯

箱应牢固安装、清晰可见，大小与船舶尺寸相协调。

船舶船上显著位置包括：船舶左右舷货舱口围板易于标识的平滑位置，驾驶室左右两侧

和船尾楼（甲板室）舱壁左右两侧及后侧等不易被遮挡的可见位置。

1.4.1.3 任何情况下，船名、船籍港不得标识在满载水线以下位置。

1.4.1.4 船舶两舷载重线位置的船名应在最高位置载重线右侧延长线距圆环中心

600mm 处上方标识。载重线位置船名下边缘应与最高位置载重线上边缘延长线平齐，字高

应满足本节 1.4.1.8 的要求，受干舷尺寸限制不能满足的，船名上边缘应尽可能与甲板线下

边缘平齐。

1.4.1.5 船舶载重线位置的船名应采用焊接方式标识。对于船体为纤维增强塑料、碳纤

维和木质等不适合焊接材质的，可采用油漆标识。船名应从左到右横向标识，原则上不得换

行。

1.4.1.6 船舶船名、船籍港应保持清晰可见，标识颜色应与船体颜色形成明显反差。当

船体颜色为暗色底时，标识颜色应为白色或黄色；当船体颜色为浅色底时，标识颜色应为黑

色。

1.4.1.7 船舶船名、船籍港的汉字字体应为宋体、黑体、楷体、仿宋体等规范简化字体。

1.4.1.8 船舶船名、船籍港标识的尺寸大小应满足以下要求：

汉字字高不小于 180mm、字宽不小于 120mm，笔画粗细不小于 18mm，间距不小于 12mm；

阿拉伯数字字宽不小于 90mm，字高、间距及笔画粗细与汉字一致；汉语拼音字高不小于

90mm、字宽不小于 45mm，笔画粗细不小于 10mm，不同汉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间应有明显

间隔。汉语拼音与汉字之间行距不小于 30mm。

受船型或尺寸限制无法按照上述要求标识的，船名、船籍港尺寸可以根据船舶尺度适当

缩小。”

原第 4 节序号改为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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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船体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3 水密舱壁

原 2.1.3.4 改为：

“2.1.3.4 若船舶水密舱壁的数量和位置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

其修改通报的第 5 篇对破损稳性的规定，则认为满足本节 2.1.3.1 至 2.1.3.3 的要求。”
原 2.1.3.6 改为：

“2.1.3.6 电缆、舵链、车钟链、主机操纵线等穿过水密舱壁时，应沿干舷甲板下表面敷

设，并保持贯穿处舱壁的水密完整性。”

2.1.4 浮力体和破损稳性

原 2.1.4.1 改为：

“2.1.4.1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应设置浮力体，浮力体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浮力体提供的浮力应大于等于满载水线对应排水量的 102%；

（2）浮力体通常为干舷甲板以下的水密舱室，或采用不吸水的封闭型发泡塑料填充的

空舱（柜）；

（3）浮力体应永久性固定设置，并尽量采用左右对称方式布置。”

删除 2.1.4.2。

新增 2.1.4.2 如下：

“2.1.4.2 下列船舶应进行破损稳性计算，并按相应的船舶类型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5 篇第 2 章第 1 节 2.1.9 有关要求：

（1）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船长小于等于 10m 且载客不超过 12 人的敞开艇除

外）；

（2）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

（3）油船（含油驳）。”

新增 2.1.4.3 如下：

“2.1.4.3 对于敞开艇，凡是新艇或批量建造的首艇都应通过灌水试验来验证其不沉性，

并满足下述要求：

（1）艇上所有装备齐全，每个乘员（包括船员和乘客）按 28kg 重量计，可用压铁代替

就位，油水装满，浮力体起作用；

（2）向艇内灌水直至艇内与艇外的水面持平；

（3）在完成（1）和（2）项后，在乘员总重量不变的前提下，将其中（10+5n）kg 的

重量移至一舷护舷材的任何位置处，艇仍不致倾覆。ｎ为额定乘员数。

（4）在完成（1）、（2）和（3）项后继续向船内灌水，船应在不论多少水情况下仍不

致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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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钢质和铝合金船体

2.2.2 钢质船体

原 2.2.2.1 改为：

“2.2.2.1 除本节明确规定者外，船体结构用钢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2025）》和《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的规定。”

删除 2.2.2.3。

原 2.2.2.4 序号改为为 2.2.2.3。

2.2.3 钢质船体结构的焊接

原 2.2.3.2 改为：

“2.2.3.2 除本节明确规定者外，船体结构的焊接材料、焊接工艺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

料与焊接规范（2025）》的相应规定和《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的

规定。”

2.2.4 铝合金船体

原 2.2.4.1 改为：

“2.2.4.1 除本节明确规定者外，材料和焊接（铆接）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

规范（2025）》和《内河高速船建造规范（2022）》的相应规定。”

第 6 节 甲板骨架和支柱

2.6.7 无支柱甲板骨架

原 2.6.7.1 改为：

“2.6.7.1 当甲板下方不设支柱，甲板纵桁和强横梁的间距不均匀度符合下式规定，且

甲板板架平面长度（船长方向）与平面宽度之比大于 0.5 时，甲板纵桁和强横梁的构件尺寸

可按 2.6.7.3~2.6.7.4 确定：

0

0

0.25
-

£
b b
b

式中：b——构件间的实际间距，m；

b0——构件均匀布置时的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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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轮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4 重要机件的焊接

原 3.1.4.1 改为：

“3.1.4.1 本条适用于轴系及杆系的焊接。本条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

料与焊接规范（2025）》的规定。”

第 6 节 操舵装置

3.6.1 一般要求

新增 3.6.1.7 如下：

“3.6.1.7 操舵装置保护

（1）航行于急流航段的下列船舶操舵装置动力设备①及其所关联的电气部分、操舵装置

控制系统所关联的电气部分应布置于满载水线以上：

① 客船和载客12人及以下船舶（船长小于等于10m且载客不超过12人的敞开艇除外）；

② 液化气体船、化学品船和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

（2）当无法满足本节 3.6.1.7（1）所述的布置要求时，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应分舱布置

或设置双舷保护。

当设置双舷保护时，内舷板在满载水线处距船体外板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0.1B（B 为

型宽）或 700mm，取小者。”

① 系指电动液压操舵装置或电动操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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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电气

第 13 节 纯电池动力电力推进船舶的补充规定

4.13.1 一般要求

原 4.13.1.1 改为：

“4.13.1.1 本节规定适用于采用电动机驱动螺旋桨或推进器，且采用酸性铅板型或碱性

镍板型蓄电池组作为供电电源的船舶。”

原 4.13.1.4 改为：

“4.13.1.4 作为推进用蓄电池，在规定的供电时间内，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蓄电池

的放电终止电压应至少为其标称电压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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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消防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 一般要求

新增 5.1.1.3 如下：

“5.1.1.3 船舶应在驾驶室或其他显著位置固定展示包括有灭火设备、各舱室和甲板通

道及通风等消防设施的布置和数量的消防设备布置图。”

第 3 节 消防设备

5.3.2 消防用品

原 5.3.2.2 改为：

“5.3.2.2 灭火器与带绳水桶的配备应符合表 5.3.2.2 的规定。

灭火器与带绳水桶的配备 表 5.3.2.2

船长 L（m）
灭火器（9L/只或 5kg/只）

水桶①（只）
自航船 非自航船

L ≤ 10 ≥2 ≥1 ≥1

L > 10 ≥3 ≥2 ≥2

注：①水桶配备的绳长应与其布置位置相适应以便于取水。”

原 5.3.2.7 改为：

“5.3.2.7 船长大于 15m 的船舶应配备容积大于等于 0.03m3的砂箱 1 只。亦可用一只

手提式灭火器替代。”

第 4 节 应用磷酸铁锂电池船舶的补充规定

删除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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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载重线、完整稳性和操纵性

第 1 节 载重线

6.1.1 一般要求

原 6.1.1.11（1）改为：

“6.1.1.11 （1）干舷甲板及首升高甲板位于露天部分的通风筒应具有坚固的钢质（或等

效材料）围板和适宜的关闭装置。通风筒围板的高度应符合表 6.1.1.11 的规定；

原 6.1.1.12 改为：

“6.1.1.12 在船舶每层甲板的所有开敞部分，自航船应设置牢固的舷墙或栏杆或舷墙与

栏杆的组合（顶篷甲板可设置防滑板或矮栏杆）；非自航船应设置栏杆或防滑板，栏杆为固

定或活动式：

（1）船舶设置舷墙、栏杆或栏杆与舷墙的组合时，其高度应大于等于 0.60m，航行于

C 级航区的船舶，若舷墙、栏杆或栏杆与舷墙组合的设置影响船舶驾驶室可视范围，其高度

可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 0.35m。栏杆的最低一档以下的开口高度应小于等于 0.23m，其余

各档间距应小于等于 0.38m；船舶设置防滑板时，其高度应大于等于 0.05m；

（2）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的舷墙高度或栏杆高度或舷墙与栏杆的组合高度尚应

符合本规则第 9 章的规定；

（3）干舷甲板（含首、尾升高甲板）上设置固定的舷墙或栏杆或舷墙与栏杆的组合时，

为了便于船员登船和工作，可设置适当宽度的活动门或活动栏杆或挂链或防滑板；

（4）船舶因舷边通道太窄设置舷墙或固定栏杆有困难时，可以设置活动栏杆或在甲板

室外壁或舱口围板上设置防滑扶手，防滑扶手的高度应适合人员抓握；

（5）干舷甲板（含首、尾升高甲板）上的舷边通道应设计为防滑型。

6.1.3 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

原 6.1.3.2 改为：

“6.1.3.2 甲板线系指长为 300mm、宽为 25mm 的水平线段，甲板线的中点位于船长

中点，其上缘应为通过干舷甲板上表面向外延伸与船壳外表面交点的水平线。对于敞开艇，

其上缘为船中处舷侧板顶端向首尾两端延长的水平线。”

原第 2 节改为：

“第 2 节 完整稳性

6.2.1 一般要求

6.2.1.1 本节适用于普通干货船、单体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不包括液货船、集

装箱船、推(拖)船、消防船、起重船、挖泥船、双体船、装运散货的干货船及高速船。

6.2.1.2 除另有规定外，对本节未涉及和不适用的船舶，应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的相应规定核算船舶稳性。

6.2.1.3 按本节核算稳性的船舶应进行倾斜试验，倾斜试验的要求应符合《内河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的相应规定。倾斜试验可以用称重试验替代，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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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和称重试验的方法见附录 3。
对于批量检验的纤维增强塑料船舶，每批次的首制船建造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或称

重试验，该批次中其他船舶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按首制船确定。

6.2.1.4 船长大于 15m 的船舶应备有“船舶稳性总结表”，船舶稳性总结表应根据完工稳

性计算书编制。

6.2.1.5 自航船的设计航速应满足安全航行和营运使用的需要。载运乘客的自航船的最

大航速一般应符合下列规定：

（1）船舶在逆水航行时相对河岸的速度大于等于 0.5m/s；
（2）船舶在静水航行时的速度大于等于 2.22m/s；
（3）全速回航稳性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的要求。

当（1）、（2）与（3）所确定最大航速有冲突时，最大航速由（3）确定，再根据最大

航速由（1）确定船舶航行的水流限速。

6.2.1.6 航行于 J 级航段的船舶尚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

修改通报对 J 级航段的附加要求。

6.2.2 完整稳性基本要求

6.2.2.1 船舶应校核下列装载状态的完整稳性：

（1）满载（客）货出港：人员分布在指定位置上，载有 100％备品和燃油；

（2）满载（客）货到港：人员分布在指定位置上，载有 10％备品和燃油；

（3）空载到港：仅有维持航行的最少人员，载有 10％备品和燃油；

（4）如有某种装载状态的稳性较上述规定装载状态更差时，应补充校核此种装载状态

的稳性。

6.2.2.2 完整稳性计算时，人员的重量、重心应按以下规定：

（1）船员位于各自工作岗位上，乘客按处所内坐位数或每平方米 2 人（取大者）；

（2）每人重 75kg；
（3）每人直立时，重心位于甲板平面以上 1.0m 处；

（4）乘客携带的行李重量和布置，应由用船部门根据航线具体情况确定，并在稳性资

料中说明和在证书的备注栏中注明允许每位乘客携带的行李重量。

6.2.2.3 所核算各种装载状态下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 0.2m。

6.2.2.4 客船和载客12人及以下船舶以及A级航区、B级航区的其他船舶，其复原力臂

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20°时，至最

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或30°中之小者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也可

取相应的动稳性力臂 dl 值）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LkCCA 052.0= m·rad

式中： KC ——系数，A 级航区取 1=KC ；B 级航区的船舶、C 级航区的客船和载客 12 人

及以下船舶取 9.0=KC ；

LC ——系数，按下式计算：

LCL 015.07.0 +=

当 1>LC 时，取 1=LC 。

其中： L——船长，m。

（2）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中之小者小于20°时，至该角度的

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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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200015.0052.0 LK CCA m·rad

式中： KC 、 LC ——同 6.2.2.4（1）；

q —— mq 或 jq ，（º），取小者。

（3）A 级航区船舶、所有的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应不小于 15°。
本节所述的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横倾角 mq 不计进水角的影响。

6.2.2.5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应计入干舷甲板（含首升高甲板或尾升高甲板）以下的主

船体和附体，并可计入下列部分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货舱口不予计入。

（1）闭式舷伸甲板；

（2）符合本章第1节有关封闭上层建筑要求的第一层上层建筑，且在航行中保持关闭（如

封闭上层建筑在航行途中有人员出入时，则该封闭上层建筑应设有通向上层甲板的补充出

口）；

（3）符合本章第1节有关封闭甲板室要求且设有通向上层甲板的补充出口的第一层甲板

室，并在航行中保持关闭。

6.2.2.6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应计及进水角开口的影响：

（1）船舶横倾至舷外水能从未封闭开口处进入船体内部时的最小横倾角称为进水角 jq ；

（2）虽有风雨密装置，但航行中不能保持关闭的开口，亦应视作进水角开口；当该开

口位于上层建筑/甲板室内时，尚应以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门槛作为进水点；

（3）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和水不能大量流入的小开口等，可不视作进水角开口；

（4）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客/货舱口围板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按舱口围板的实际高

度计入；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其他舱口围板（除客/货舱口围板之外的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

棚门槛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若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高度大于 0.2m，则取 0.2m
计入。

6.2.3 风浪联合作用的风压稳性衡准

6.2.3.1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以及 A 级航区、B 级航区的其他船舶，其风压稳性

衡准数 Kf 应符合下式：

1³=
f

q
f M

M
K ；或

1³=
f

q
f l

l
K

式中： qM ——计入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kN·m；

fM ——风压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6.2.3.3；

ql ——计入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

fl ——风压倾侧力臂，m，见本节 6.2.3.3。

6.2.3.2 横摇角

（1）对圆舭形船舶，横摇角 1q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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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11 75.11
C
C

CC=q （°）

式中： 4321 CCCC 、、、 ——分别按本节 6.2.3.2（2）至 6.2.3.2（5）计算所得的系数。

（2）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1C 按船舶自摇周期 qT 及航区由表6.2.3.2（1）选取。船

舶自摇周期 qT 按下式计算：

0

)07.055.0(

GM

B
d
B

T
s

s+
=q s

式中： 0G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高度，m；

sB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m。

表 6.2.3.2（1）

qT （s） 3.0 及以下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及以上

1C

A 级航区 0.223 0.217 0.210 0.204 0.197 0.183 0.159 0.130 0.091 0.081

B 级航区/C
级航区客船

和载客 12 人

及以下船舶

0.208 0.199 0.182 0.166 0.150 0.130 0.110 0.097 0.085 0.075

（3）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2C 按下式计算：

d
KGC 26.021.02 +=

当 12 >C 时，取 12 =C 。

式中： d ——同 6.2.3.2（2）；

KG——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4）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C3按下式计算：

d
B

fC s0025.03 +=

当 10³
d
Bs 时，取 10=

d
Bs 。

式中； dBs、 ——同 6.2.3.2（2）；

f ——按船舶自摇周期 qT 由表 6.2.3.2（2）选取。

表 6.2.3.2（2）

qT （s）3.0 及以下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及以上

f 0.00863 0.00858 0.00851 0.0084 0.00752 0.00606 0.00466 0.00388 0.00348 0.00330

（5）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C4按舭龙骨面积由表6.2.3.2（3）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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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2（3）

s

b

LB
A

（% ）

0 1.0 1.5 2.0 2.5 3.0 3.5 4.0 及以上

C4 1.0 0.98 0.95 0.88 0.84 0.82 0.81 0.80

表中： bA ——舭龙骨总面积，m2；

L——船舶垂线间长，m；

sB ——同本节 6.2.3.2（2）。

对有方龙骨的船舶，可将其侧面积计入舭龙骨面积 bA 之内。

（6）对折角线型船舶，其横摇角可取无舭龙骨圆舭形船横摇角计算值的 0.9 倍。

6.2.3.3 风压倾侧力矩或风压倾侧力臂

（1）风压倾侧力矩 fM 或力臂 fl 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3
0 10)( -´-= daZpACM ffpf kN·m

3
0 10)(

81.9
1 -´-
D

= daZpACl ffpf m

式中：Cp——风压修正系数，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取 Cp=1.8，其他船舶取 Cp=1.3；

p ——单位计算风压，Pa，见本节 6.2.3.3（2）；

fA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m2，见本节 6.2.3.3（3）；

fZ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见本节 6.2.3.3

（4）；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m；

D——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t；

0a ——修正系数，见本节 6.2.3.3（5）。

（2）单位计算风压 p应按航区及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浮时受风面积中心至水线的

垂直高度（ dZ f - ）由表6.2.3.3（1）选取。

单位计算风压 p （Pa） 表 6.2.3.3（1）

航区

受风面积中心距实际水线的垂直高度 dZ f - （m）

1.0 及

以下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及

以上

A 级航区 225 246 263 279 294 308 320 331 340 347 353 357 361

B 级航区

/C 级航区

客船和载

客 12 人及

以下船舶

206 225 241 256 269 281 293 303 311 318 323 327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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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级航区

（除 C 级

航区客船

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

船舶外）

187 204 218 232 244 255 266 275 282 289 293 297 300

（3）船舶受风面积Af是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正浮时实际水线以上各部分在船舶纵

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受风面积由满实面积和非满实面积两部分组成。

满实面积包括船体、舷墙、上层建筑、甲板室、舱口围板（货舱围板）、舱口盖、甲板

机械、帆布遮阳、桅杆、吊杆、烟囱和救生浮具等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设

有固定载货开敞处所和货物超过舱口围板（货舱围板）的船舶，尚应计入货物超过舱口围板

（货舱围板）以上部分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设有固定载客开敞处所和游览处所的船舶，尚应

计入固定载客开敞处所和游览处所的侧投影面积。对于独立的圆剖面物体，如烟囱、通风筒、

桅杆等，应乘以流线型系数0.6；对游览船，尚应计入观光区域处所的侧投影面积，其中开

敞观光区域处所计入0.2倍的侧投影面积。

在计算固定载客开敞处所的侧投影面积时，当固定载客开敞处所设有顶篷时，其高度取

自顶篷的下表面至载客甲板的上表面的平均高度；当固定载客开敞处所无顶篷时，其高度取

1.90m，若载客甲板（乘客站立面）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平台（或铺板、舱底板）时，高度

取1.90－W（m），其中：W为载客甲板（或铺板、舱底板）至干舷甲板的距离（m）；在

计算游览船观光区域处所的侧投影面积时，其高度取1.90m，若观光区域处所的载客甲板（乘

客站立面）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平台（或铺板、舱底板）时，高度取1.90－W（m）。

非满实面积包括索具、栏杆、格栅形桁架、天线及零星小物体等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侧

投影面积。计算非满实面积时，对客船、货船取所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中最小吃水时满实面积

的2.5%，而面积静力矩取5%。非满实面积亦可采用逐件详尽计算的办法，此时，应在其外

廓面积上乘以下列满实系数：

加网栏杆 0.6
无网栏杆 0.2
格栅形桁架 0.5
横桁和索具 0.6

假使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物体在船舶纵中剖面上的投影面积重叠时，则重叠部分面积只计

入一次。

（4）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Zf应取船舶正浮状态时的垂向高度。受风面

积中心应采用确定图形重心的方法求得。

（5）风压倾侧力矩或力臂计算公式中的修正系数a0按下式计算：

d
B

a s1.04.10 -=

当 4£
d
Bs 时，取 10 =a ；

当 9³
d
Bs 时，取 5.00 =a 。

式中： sB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最大水线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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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m。

6.2.4 仅风作用下的风压稳性衡准

6.2.4.1 除了 C 级航区的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外，航行于 C 级航区其他船舶，

其风压稳性衡准数 Kf 应符合下式：

10 ³=
f

q
f M

M
K ；或

10 ³=
f

q
f l

l
K

式中： 0qM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kN·m；

fM ——风压倾侧力矩，kN·m，见 6.2.3.3；

0ql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

fl ——风压倾侧力臂，m，见 6.2.3.3。

6.2.5 稳性特殊要求

6.2.5.1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的极限静倾角，应为 0.9 倍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

0.9 倍舭部中点出水角，取小者。设有舷伸甲板的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极限静倾角

应为 0.9 倍舷伸甲板边缘入水角。对游览船（含游览艇）、客渡船、车客渡船，极限静倾角

应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10º，取小者；对其他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极限静倾角应

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12º，取小者。

对舭部不明显或者特殊船体线型的船舶，可不计入舭部中点的影响。

6.2.5.2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在乘客集中一舷引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作用下，从

复原力矩或力臂曲线求得的静倾角应不大于极限静倾角。

6.2.5.3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计算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时，其乘客集

中一舷时的分布情况及重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乘客从所能达到的最上一层甲板起由上向下地分布在一舷的观光游览处所或外走

道，再由上而下地分布在同一舷的客舱内，但不超过船舶中纵剖面线；当上述面积不够分布

全船总乘客数时，多余乘客由上而下分布在同一舷的内走道、梯口等自由活动处所，亦不超

过船舶中纵剖面线。

（2）若上述分布面积仍不够分布全船总乘客人数时，则多余乘客的重量应由上而下集

中在船中纵剖面线；

（3）乘客分布的密度：按布置的实际情况，分布在乘客固定的座椅或舱室内，或每平

方米 6 人计算，乘客重量取为 75kg/人；

（4）乘客的重心按站立状态高出甲板或地板 1m；

（5）如果乘客的分布情况产生比（1）更不利的影响时，应按最不利的乘客分布情况进

行计算。

6.2.5.4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除符合前述各项规定外，尚应满足以下遇突风袭击

时的稳性衡准要求，其突风稳性衡准数 Kf 0 应符合下式：

1
0

0
0 ³=

f

q
f M

M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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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
0

0
0 ³=

f

q
f l

l
K

式中： 0qM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kN·m；

0fM ——突风风压倾侧力矩，kN·m，见 6.2.5.5；

0ql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

0fl ——突风风压倾侧力臂，m，见 6.2.5.5。

6.2.5.5 客船和载客12人及以下船舶的突风风压倾侧力矩 0fM 或力臂 0fl 应分别按下式

计算：

3
00 10)( -´-= dZApM fff kN·m；

或 3
00 10)(

81.9
1 -´-
D

= dZApl fff m

式中： fA 、 fZ 、 d、D——同 6.2.3.3；

0p ——单位计算突风风压，Pa，按下式计算：

2.0
0 10

1000 ）（
dZ

p f -=

6.2.5.6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在核算全速回航稳性和乘客集中一舷稳性时，应按

照本节 6.5.5.3 的乘客分布情况计入重心升高对稳性的影响。”

新增第 3 节如下：

“第 3 节 操纵性

6.3.1 一般要求

6.3.1.1 除另有规定外，具有舵和螺旋桨推进器的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的操纵

性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5 篇第 9 章的相应规定。

6.3.1.2 船舶驾驶室可视范围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

通报第5篇第 9章的相应规定。对于未设置驾驶室的情况，不需要满足驾驶室窗相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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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船舶设备

第 4 节 救生设备

7.4.1 救生圈的配备

原 7.4.1.1 改为：

“7.4.1.1 救生圈的配备应符合表 7.4.1.1 的规定。

救生圈的配备 表 7.4.1.1
船舶种类 船长 L(m)或载客人数 N(人) 救生圈配置数量

客船和载客 12 人

及以下船舶

L≤10 且 N≤12 全船≥2 个①③

L > 10 或 N > 12 全船≥3 个①②③

其他船舶
L≤10 全船≥1 个①③

L > 10 全船≥2 个①③

注：①表中规定的救生圈应配备至少 1 根（对于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L > 10）和客船至少为 2 根）
长度不小于 18m、直径为 8~11mm 的可浮救生索；

②如设有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长度大于等于 40%船长，则该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甲板需额外配置 1 个
救生圈；

③如船舶需夜间航行，则至少 1 个救生圈应设有自亮灯，设有自亮灯的救生圈不应装设可浮救生索。”

新增 7.4.1.2 如下：

“7.4.1.2 对于现有船舶，应不迟于本修改通报生效后的第一次定期检验满足本节

7.4.1.1 的配备要求。”

7.4.2 救生衣及个人救生浮具的配备

原 7.4.2.1 改为：

“7.4.2.1 船上每人至少应配备 1 件救生衣；航行于 J 级航段以外的客渡船、车客渡船及

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4 小时的普通客船，应配备不少于船上乘客总数 60%的救生衣，其余乘

客用救生衣可由个人救生浮具替代，其中儿童救生衣应增配不少于船上乘客人数 15%（且

不少于 1 件），若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0.5 小时，也可全部用个人救生浮具替代救生衣。

原 7.4.2.2 改为：

“7.4.2.2 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至少应按乘客定额的 15%增配儿童救生衣和 2.5%
增配婴儿救生衣，且各不得少于 1 件，其中，游览船（游览艇）至少应按乘客定额的 35%
增配儿童救生衣，如载运儿童的数量更多时，其经营人应根据载运儿童的人数，为每个儿童

增配（或调配）1 件儿童救生衣。

设有开敞观光甲板的游览船还应增配不少于船上总人数 25%的救生衣（其中成人 20%，

儿童 5%），这些救生衣应存放在开敞观光甲板的显见易取之处。”

新增 7.4.2.6 如下：

“7.4.2.6 航行于 A 级航区或 J1 或 J2级航段或夜间航行的客船和载客 12 人及以下船舶

应至少在 20%的救生衣上配备救生衣灯。”

新增 7.4.2.7 如下：

“7.4.2.7 对于现有船舶，应不迟于本修改通报生效后的第一次定期检验满足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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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1、7.4.2.2、7.4.2.6 的配备要求。”

第 5 节 无线电通信设备

7.5.2 无线电设备的供电

原 7.5.2.2 改为：

“7.5.2.2 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应至少另配置一组相同容量的专用的原电池，以供紧

急情况使用。该原电池应有不可替换的封装，以表示其未用过。”

新增 7.5.2.3 如下：

“7.5.2.3 本节 7.5.2.2 所述的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原电池应有清晰的识别标志和失效日期。

不属于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池，应涂上另一种明显区别的颜色或打上另一种标志，以便与不

属于这种用途的电池加以区分。”

新增第 8 节如下：

“第 8 节 船舶智能监控系统

7.8.1 智能监控系统

7.8.1.1 客船和载运乘客大于等于 10 人的其它船舶，应设置船舶智能监控系统，船舶智

能监控系统应满足如下要求：

（1）船舶智能监控系统的视频显示屏应设置在驾驶室或有人值班的处所；

（2）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应在夜间具有良好的监控图像效果（如适用）；

（3）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应至少能覆盖如下处所：

①驾驶室、机舱（如设有时）、有人值班处所（如设有时）以及类似船员经常工作的处

所；

②重要机器处所以及类似具备较大失火危险的工作处所和控制站；

③船员、乘客经常活动的具有失火风险或人员落水风险的处所，如：观光游览娱乐处所、

登乘甲板入口处以及其他类似开敞甲板处所；

（4）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尚应能根据所在处所的特点，当监测到船员疲劳驾驶、船员异

常离岗、明火、明烟、人员落水等异常状态、视频设备异常等情况下，发出报警；

（5）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尚应符合公认的标准①；

（6）对于敞开艇，如因实际布置困难，船舶智能监控系统覆盖范围应至少满足本节

7.8.1.1（3）①的要求。

7.8.1.2 对于现有船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不迟于本修改通报生效后的第一次定期检验完成。

①
参见本局《船舶智能监控系统技术指南（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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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船舶在规定安装截止日期之后一年内报废或永久性停止营运，经船舶检验机构

同意，可免于安装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并应在证书上备注。

（3）对于已安装监控系统的船舶，若该监控系统可实现本节所要求的船舶智能监控系

统的功能，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不要求再配备本节所要求的船舶智能监控系统，但应在

证书上备注。”

原第 8 节序号改为为第 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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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防污染

第 2 节 防止油类污染

8.2.1 一般要求

原 8.2.1.4 改为：

“8.2.1.4 设置污油水舱（柜）的船舶，其污油水舱（柜）的结构、管路和排放接头应

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的相应规定。主、辅柴油机总功率小于 22kW
的船舶，可采用其他简易有效设施贮存含油舱底水，定期排放给接收设备，严禁将污油水直

接排往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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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乘客定额和舱室设备

第 1 节 一般规定

9.1.1 一般要求

原 9.1.1.2 改为：

“9.1.1.2 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间）大于 4h 的船舶，除坐席乘客定额

和散席乘客定额应符合本章 9.3.2 的规定外，其他部分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9 篇的相应规定。”

9.1.2 术语与含义

原 9.1.2.3 改为：

“9.1.2.3 散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有固定坐凳的席位。”

新增 9.1.2.4 如下：

“9.1.2.4 站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没有设置固定坐椅和固定坐凳的席位。”

原 9.1.2.4~9.1.2.6 序号改为为 9.1.2.5~9.1.2.7。

第 2 节 乘客舱室的设置

9.2.1 一般要求

原 9.2.1.1 改为：

“9.2.1.1 游览船的客舱应按乘客总人数的 100%设置坐席。

原 9.2.1.2 改为：

“9.2.1.2 普通客船应按乘客总人数的 100%设置坐席。”

原 9.2.1.3 改为：

“9.2.1.3 客渡船、车客渡船，可组合设置坐席和散席。组合设置坐席和散席时，坐席

和散席的数量应按乘客总人数的 100%设置，其中：

（1）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大于 0.5h 时，坐席的数量应大于等于乘客总人数的 60%；

（2）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0.5h 时，坐席的数量应大于等于乘客总人数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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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乘客定额

9.3.1 一般要求

原 9.3.1.3 改为：

“9.3.1.3 对于本节 9.3.1.2 规定所述的游览船，若每位乘客所占用的载客处所甲板（平

台） 大于等于 1.5m2时，可不设置观光区域，也不需要核定观光区域的活动人数。”

9.3.2 载客处所的乘客定额核定

原 9.3.2.1 改为：

“9.3.2.1 坐席应按载客处所内的甲板（平台）面积和所设置的固定坐椅（含沙发）计

算乘客定额，其取值 N 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小者：

N1 = 0.8A

2
ilN n
W

= + å

当0.8A和
il
W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m2，见 9.3.4；

n——单人坐椅的数量；

W——坐椅椅面的宽度，m，见本章 9.4.1.6；
li——第 i件两人及以上的坐椅（含沙发）的有效长度，m。”

原 9.3.2.2 改为：

“9.3.2.2 散席应按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和所设置的坐凳计算乘客定额，散席

乘客定额 N 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小者：

1 1.31N A=

2
2 2 0.40

ilN n= +å

当 A31.1 和 2

0.32
il

40.0
2il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A——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m2，见 9.3.4；
n2——单人固定坐凳的数量；

l2i——第 i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坐凳的有效长度，m。”

原 9.3.2.3 改为：

“9.3.2.3 站席应按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计算乘客定额，站席乘客定额 N 按下

式计算：

1.0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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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0A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A——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m2，见 9.3.4。”

删除 9.3.2.4。

9.3.3 观光区域的活动人数核定

原 9.3.3.2 改为：

“9.3.3.2 观光区域的活动人数 N 按下式计算：

N = 2.0A2

当 2.0A2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A2——观光区域的甲板（平台）面积，m2，见 9.3.5。”

9.3.4 载客处所甲板（平台）面积的量取

原 9.3.4.1 改为：

“9.3.4.1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仅计入用于核定乘客定额的处所，服务、卫生、

观光等公共处所不计入。如设有观光区域，观光区域的甲板（平台）面积不应计入核定乘客

定额的处所。”

第 4 节 载客处所、观光区域和卫生处所

9.4.1 载客处所

原 9.4.1.6（2）改为：

“9.4.1.6
（2）椅与椅同向排列时，前椅椅背后缘至后椅坐面前缘的最小水平距离为 0.40m；椅

与椅对向排列时，两椅坐面前缘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为 0.60m；

原 9.4.1.7（1）改为：

“9.4.1.7
（1）单人坐凳的凳面面积一般应大于等于 0.12m2，长坐凳的宽度一般应大于等于

0.30m；”

新增 9.4.4 如下：

“9.4.4 医务处所

9.4.4.1 载运乘客超过 100 人且逆水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0.5h 的客船，应至少配置 1 套自

动体外除颤器（AED）。

（1）AED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①的规定，并按照规定定期维护或更换；

① 参见 GB 9706.204-2022《医用电气设备 第 2-4 部分：心脏除颤器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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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ED 应布置在易于到达取用的位置，并张贴简明操作说明；

（3）船舶应为 AED 提供专用的供电线路或插座；

（4）船上船员应熟练掌握 AED 的使用，并定期开展培训及演习；

9.4.4.2 游览船上至少应配备 1 个符合公认标准①的急救药箱。

9.4.4.3 对于现有船舶，应在不迟于本修改通报生效后的第一次定期检验时满足 9.4.4.1
和 9.4.4.2 的要求。”

① 参见 GB M281745《急救药箱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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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特殊船舶补充规定

第 1 节 帆船

10.1.3 完整稳性

原 10.1.3.3 改为：

“10.1.3.3 帆船在各帆组合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应大于等于 0.30m；

（2）帆船的复原力臂曲线和乘客集中一舷稳性应符合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对客船的规

定；

（3）航行于急流航段的帆船，尚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

修改通报第 5 篇稳性基本要求中急流航段船舶附加要求的规定；

（4）全速回航稳性，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5 篇稳性特殊要求的相应规定。”

原 10.1.3.4 改为：

“10.1.3.4 帆船在落帆状态下应符合下列规定：

（1）风压稳性衡准数应符合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对客船的规定；

（2）突风稳性衡准数应符合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对客船的突风稳性衡准数的规定。”

原 10.1.3.5（1）改为：

“10.1.3.5 帆船在满帆、半帆状态下应核算相应蒲氏风级下的稳性，其稳性应符合下列

规定：

（1）相应蒲氏风级下的风压稳性衡准数应符合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对客船的风压稳性

衡准数的规定，其中，风压倾侧力矩或力臂按本条文（3）计算；”

原 10.1.3.7 改为：

“10.1.3.7 本节 10.1.3.1 至 10.1.3.6 的规定为帆船特殊要求，除这些规定外，帆船尚符

合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对客船的相应规定，如：装载情况计算（含出港、到港、人员重量及

重心位置等）、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确定、复原力臂曲线和进水角计算、船舶极限静倾角、

最小倾覆力矩或最小倾覆力臂等。”

第 2 节 空气动力船

10.2.3 船体

原 10.2.3.1 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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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1 空气动力船的浮力体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浮力体提供的浮力应大于等于满载水线对应排水量的 102%；

（2）浮力体通常由干舷甲板以下的水密舱室和/或采用不吸水的封闭型发泡塑料填充的

空舱组成；

（3）浮力体应永久性固定设置，并尽量采用左右对称方式布置。”

原 10.2.3.3 改为：

“10.2.3.3 空气动力船的材料、建造工艺、焊接及焊缝设计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与

焊接规范（2025）》和《内河高速船建造规范（2022）》的相应规定。”

10.2.5 载重线与完整稳性

原 10.2.5.3 改为：

“10.2.5.3 空气动力船的完整稳性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

修改通报第 10 篇排水状态下的完整稳性和非排水状态下的完整稳性的相应规定。”

第 3 节 全垫升气囊浮体气垫船

10.3.3 船体

原 10.3.3.1 改为：

“10.3.3.1 刚性船体采用的铝合金和纤维增强塑料材料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

规范（2025）》的相应规定。”
原 10.3.3.1 改为：

“10.3.3.1 铝合金船体结构可采用焊接或铆接方式，焊接要求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

与焊接规范（2025）》的相应规定，铆接要求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2025）》

和公认的有关标准①。”

10.3.5 载重线和稳性

原 10.3.5.3 改为：

“10.3.5.3 船舶排水状态的完整稳性应满足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的相应要求，并符合下

列规定：

（1）横摇角可根据船型特点和航区按本规则第 6 章第 2 节的规定确定，或通过船模或

实船试验确定，或取为 15°；
（2）极限静倾角应为 0.9 倍的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

原 10.3.5.5 改为：

“10.3.5.5 船舶排水状态破损后的浮力与稳性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10 篇破损后的浮力和稳性的相应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1）水密气囊（气密隔舱）视为水密船体结构；

（2）计算储备浮力时，水密气囊计入的比例应不大于满载排水量的 20%，非完全密闭

的气道等空间应扣除。”

①参见 JT/T 1283.1 《全垫升气囊浮体气垫船第 1 部分：侧壁气囊气垫船》附录 A。



26

第 11 章 纤维增强塑料船船体结构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1 一般要求

原 11.1.1.2 改为：

“11.1.1.2 建造纤维增强塑料船所采用的原材料、铺敷成型工艺及检验与试验应符合中

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2025）》的相应规定。”

11.1.2 铺层

原 11.1.2.1 改为：

“11.1.2.1 铺层设计层板的力学性能指标应不低于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2025）》
第 2 篇第 3 章的要求。”



27

附录 1

重要产品持证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注
1 船用材料

1.1 轧制钢材 建造船体的板材、型材（包括棒材和管材）

1.2 钢管 用于工作中承受压力的船舶动力管系、舱

底、压载及消防管系钢质管材，以及贯穿船

壳外板的钢质管材

1.3 铝合金 适用于建造船体的板材、型材（包括棒材和

管材）

1.4 锻件 轴/舵系用重要锻件：如桨轴、中间轴、推

力轴、舵杆、舵销等。包括锻钢件、铝合金

锻件等

1.5 钢丝绳 适用于拖带船舶用的拖索和系船索，起重设

备用钢丝绳，以及替代锚链的钢丝绳。

1.6 树脂 船体结构用树脂

1.7 增强材料

1.8 合成（轴承）材料 用于舵杆、舵销、舵轴和尾轴的轴承用非金

属合成材料

1.9 车间底漆

1.10 船底防污漆

1.11 船舶液舱涂料 包括：船用饮水舱涂料、船舶油舱漆、船舶

压载舱漆、原油船货油舱漆、机舱舱底涂料

1.12 焊条

1.13 焊丝

1.14 焊剂

2 船体设备

2.1 水密门

2.2 锚链及其附件

2.3 锚及附件

3 轮机设备

3.1 压载泵

3.2 舱底泵 电动直流舱底泵除外

3.3 消防泵

3.4 发动机 含舷外挂机、舷内外机

3.5 舵机

3.6 齿轮箱 用于主推进装置

3.7 推进装置 含螺旋桨、喷水推进器等

3.8 液化石油气气罐（含附件） 用作液化石油气发动机供气瓶

4 电气设备

4.1 发电机 小于 50kVA 提供制造厂证明

4.2 发电机组 大于等于 50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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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备注
4.3 电动机 小于50kW提供制造厂证明（防爆电机除外）

4.4 主配电板

4.5 电缆

4.6 蓄电池 用作主电源、推进电源、启动电源

5 救生设备

5.1 救生圈

5.2 救生衣

5.3 救生浮具 个人用

5.4 救生衣灯

5.5 救生圈自亮灯

6 无线电通信设备

6.1 甚高频（VHF）无线电装置

7 航行设备

7.1 自动识别系统（AIS）

7.2 雷达

8 信号设备

8.1 航行灯

8.2 航行灯控制板

8.3 号笛

8.4 号笛控制板

9 防火材料、结构与设备

9.1 不燃材料

9.2 低播焰性材料

9.3 垂直悬挂纺织品

9.4 A 级防火分隔

9.5 阻火材料 仅应用磷酸铁锂电池的纤维增强塑料船，参

照本局《船用产品检验规则（2023）》中“高

速船阻火材料”相关要求

9.6 阻火分隔 仅应用磷酸铁锂电池的纤维增强塑料船，参

照本局《船用产品检验规则（2023）》中“高

速船阻火分隔”相关要求

10 消防设备

10.1 固定式七氟丙烷灭火装置

10.2 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装置

10.3 手提式灭火器

10.4 水柱/水雾两用消防水枪

10.5 消防水带

10.6 固定式碳氢气体检测系统

10.7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

统

注：纯电池动力电力推进船舶的电池产品持证按本局《纯电池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

（202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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